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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 

《船舶供应服务 物料产品分类与编码》（报批稿）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背景情况 

船供服务能力的强弱在港口综合服务能力评判中占据重要

地位，国际化高标准的船供服务也是保障船舶安全高效航行，提

升港口运营效率的重要环节。目前，全球大部分国际船东和船供

企业普遍遵从国际海事采购协会（IMPA）印制发布（日本 Fuji

公司拥有版权）的 IMPA 目录开展船舶物料产品的采购与供应。

该目录最早发布于 40 年前，运用 6 位编码对 33 大类及 600 余

小类的船用物料产品进行了标准化归类与管理，包含具体产品约

5 万多种。 

然而，随着船供产品的迅速更迭，越来越多新技术、新产品、

新规则应用到航运业中，虽然 IMPA 编码体系在不断更新（目前

是第七版），但其与当前高速发展的业务现实难以精准比配；受

IMPA 6 位编码限制，已经出现编码无法与产品对应，产品供应

需要人工多次沟通，并产生供应无法准确匹配需求而导致现场退

换货现象；同时，近年来制造业逐渐东移，当前国际市场将近

70%-80%的国际船供物料产品原产自中国，但由于我国船供行

业长期缺乏相关标准，至今在 IMPA 目录中没有任何中国商标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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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被收录，大量国内厂商仅能以代工方式参与国际分工，始终处

于产业链价值链的末端，在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和行业国际话语

权等方面与新加坡等比较仍然存在不小差距。 

因此，我国急需制定船供行业物料产品的分类与编码规则的

基础标准，今年以来，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指导下，浦东新区商

务委员会（航运服务办公室）牵头撰写了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

建议书和标准草案稿，在全国率先提出开展《船舶供应服务 物

料产品分类与编码》地方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。9 月 15 日，经

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推荐至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9 月 28 日，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下达本标准立项计划（沪市监标技

〔2021〕503 号）。 

本标准的制定，将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，帮助船供企业提

升服务效率和品质，并可逐步弥补与海关、税务数据对接方面的

短板，使船供企业享受应有的出口退税优惠政策，有效推动上海

国际航运中心新一轮高质量、高效率、高标准、高水平发展。 

二、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、坚持充分调研的原则。广泛征求主管部门、专业机构、

船舶物料生产企业、船舶供应物料买卖用户、有关专家的意见。 

2、可操作性和适用性的原则。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了国际

化的需求，以及国内产品生产制造业的实际状况，结合了国内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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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企业实践经验，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。 

3、与相关标准和文件相衔接的原则。标准编制过程中，注

重与国际海事采购协会（IMPA）发布目录文件的关联，确保相

关标准文件之间的衔接。 

三、起草过程 

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： 

1、前期调研阶段 

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（航运服务办公室）从 2020 年 9 月针

对国际船舶供应行业开展广泛的企业调研，不断收集企业在船舶

供应服务和物料产品分类与编码等诉求，并于 2021 年 1 月至 5

月期间，多次组织船供领域相关管理部门、业内重点企业、产业

链上下游代表企业、行业专家、标准化工作专家等召开会议商讨

相关标准工作座谈会，同时通过收集整理国内船供物料产品分类

相关的标准、文献等资料，了解和梳理了国内外行业的现状，初

步确定了标准制定工作的方向。 

2、起草准备阶段 

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标准制订工作会议，讨论并确定本标

准的工作计划和任务分工，明确了本标准的具体工作方案，确定

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，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组。 

3、研制和征求意见阶段 

标准起草组对国际 IMPA 目录及国内相关政策文件及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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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后，撰写了标准草案稿，分别于 5 月 31

日、6 月 17 日、7 月 26 日和 8 月 24 日与市交通委、市市场监

管局及海关和税务部门召开标准工作对接会，就具体工作流程、

工作界面和标准内容等进行沟通与商议，同时针对国内相关机构

开展线上和现场调研、研讨，并于 9 月 25 日，形成了标准征求

意见稿，通过网上公示、定向发送和专家研讨的形式开展标准意

见征求工作。于 11 月 8 日完成意见征询，具备送审条件。 

4、送审阶段 

    11 月 17 日，标准起草组将《船舶供应服务 物料产品分类

与编码要求》送审稿、《编制说明》送审稿以及《意见汇总处理

表》递交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后

组织了专家评审。在评审过程中，专家组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

准文本、编制说明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的汇报，并逐条审议，

最后，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审定，希望标准起草组尽快形成报批

稿报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四、主要条款说明 

本标准规定了船舶供应物料产品分类、编码的原则和要求，

适用于上海市船舶供应物料产品分类与编码的应用和管理。 

1、术语和定义 

本标准遵循 GB/T 7027、GB/T 20529.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，

没有新增术语和定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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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分类原则 

本标准提出对船舶供应物料产品的分类应遵循客观准确、科

学实用、统一协调和可扩延四大原则。 

3、编码原则 

本标准规定了船舶供应物料产品编码应遵循唯一性、合理

性、可扩充性、简明性、适用性和规范性原则。 

4、分类要求 

本标准中涉及的分类对象主要是指为在造、在修或靠港船舶

提供航程保障类的必备物资产品。包括船舶在运输生产及维修过

程中所需的航海资料、生活和劳保用品及其他各种工具、五金件、

易耗品、仪器仪表、金属材料制品、化学制品、安全设备等物品。 

本标准规定了对船舶供应物料产品的分类采用线分类法，并

以产品的品类、性质、加工工艺、用途等基本属性为分类依据。 

5、编码要求 

本标准对船舶供应物料产品按5层11位数字代码进行编码，

并对各层次码的位数和类别进行了规定。 

从我国海关 HS 编码看，目前 10 位编码，1223 类，17790

目，税务的编码也是 10 位。对比起来看，无论从国际国内，还

是海关、税务编码发展趋势看，特别作为我国船舶物料供应大

国来说，从编码的扩展性来看，三层分类 10 位数字或以上的编

码更具有合理性和前瞻性。因此，标准起草组从兼容国际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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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我国船舶物供应服务行业准化管理的实际出发，提出将现有

的在上海港可供应的船舶物料种类按照Ⅰ类码（大类）、Ⅱ类码

（中类）、Ⅲ类码（小类）、Ⅳ类码（品类）和Ⅴ类码（标准码）

划分成五个层次： 

第一层 I 类码（大类） ，参考 IMPA 目录多年的使用情况

来看，船舶物料的分类根据行业实际使用场景划分更具适用性。

同时结合对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的调研结果，遵从行业使用习惯

性，商品 I 类码（大类）大致有 20 到 30 类左右，即 I 类码需

占用 2 位编码。 

第二层 II 类码（中类），目前 ISSA 使用 3 位，而 IMPA

则用了 2 位，经过仔细研究对比，标准起草组发现：由于编码

不可重用，随着版本的更改，虽然有产品已经被淘汰，但新品

加入时编号必须继续往后追加，因此，当前最新版 IMPA 目录

中 33 救生救难用具、消火器类 II 类码已经编至 85 位； 61 一

般作业工具类II类码编至81位，而且从前几个版本开始， IMPA

已经开始出现编码跨类混编或新开同质化大类的情况。作为包

含全产业链的制造业大国，从长远看 2 位无法满足我国船舶物

料编码的要求，需采用 3 位码。 

第三层Ⅲ类码（小类），由于在中类层面已经做了充足的

预留，因此中类下进一步细分商品类别，单个中类下的小类将

不会达到 3 位数，故保留 2 位即可。 

第四层Ⅳ类码（品类），在 IMPA 目录中，因 6 位编码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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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众多产品无法明确到单品，导致使用编码时需要大量添加

备注文字来保证需求采购的商品和实际供应商商品的一致性，

编码本来应具备的效率因此而大打折扣，甚至变成了额外的沟

通成本及退换货成本。标准起草组认为本标准下的每个商品编

码需精准对应到商品单品，因此为商品保留 3 位编码。 

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标准为初衷，除提港口升服

务效率外，商品质量也是港口高标准服务的体现，因此标准起

草组认为在第四层 3 位码后追加 1 位编码作为定义商品质量的

标识。即 V 类码（标准码）主要定义产品质量要求，制定船舶

行业产品质量标准是保障船舶和人员安全需要，对于提升中国

制造和融入国际竞争有着积极意义。 

根据上述思路，第一层商品大类分类超过了 20 类，即以 2

位阿拉伯数字编码；第二层用于对第一层的细分，考虑到新出现

的商品中类代码就近扩展原则，编码采用 5、10 递进方式，中类

也将超过 99 类，因而以 3 位阿拉伯数字编码；第三层用于对第

二层的细分，同样也超过了 10 类，仍以 2 位阿拉伯数字编码；

第四层用于指定具体商品，品类超过 100，因此以 3 位阿拉伯数

字编码；最后 1 位质量码，共计 11 位阿拉伯数字。 

6、附录 

附录A给出了船舶供应物料产品分类编码和I类产品分类与

编码的示例，分类的依据如第 5 章描述。 



 

 8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六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

本标准是上海市船舶供应领域的首个地方标准，也是全国的

首个相关标准。该文件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，标准发布后，

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（航运服务办公室）及相关行业协会

将组织航运公司和相关企业广泛深入地开展标准宣贯和培训，结

合现有的标准实施评估机制，持续对标准实施推进过程中发现的

问题进行收集、梳理和汇总，以进一步健全船舶供应服务物料产

品与编码规范体系，更好地指导和促进本市船舶物料供应服务的

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。  

建议标准实施一定周期后适时引入标准实施评估机制，促进

标准不断完善。 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经前期充分调研和排摸，该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在船供企业及

上下游供应商、行业协会、航运国际经济组织的共同合力下，应

有可观的应用需求。 

一是在上海拥有众多市场主体，一批龙头企业聚集。上海作

为全球第一大目的港，每年靠港船舶近 14000 多艘，同时浦东

新区集聚港口运输业、航运服务业和航运基础产业等三大类全产

业链 1 万余家航运企业。其中集聚大量船东公司和船舶管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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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，以及对应的船舶供应企业 1500 多家。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

角地区，拥有全球 60%船舶维修市场份额船舶修船基地，并联

通着众多船舶物料的生产供应链基地。 

二是这些船供企业的国际国内上下游的供应商和产业链的

配套企业，也急需统一规范船舶供应物料产品编码标准，便于生

产与经营，也更有利于打造其自身品牌，提升产品附加值。 

三是政府出台标准后，区域的行业协会将出台团体标准---

船舶供应物料产品编码指南，以指导和引导行业和产业链上下游

企业使用。 

四是已落地上海的国际航运经济组织也可用自身的资源和

渠道帮助该标准进一步面向全球船东及船供行业的推广和衔接。 

 

 

  


